
【大公報訊】政府為大埔宏福
苑受災居民提供的應急住宿安排，
截至昨日有超過2700人入住。政
府表示，截至昨日上午，有1013
人入住由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協調的
青年宿舍／營舍或酒店房間。房屋
局表示，截至昨日傍晚6時，累計
已有670戶共1581人入住過渡性房
屋單位，另有59戶共152人入住香
港房屋協會項目的單位。

房屋局表示，過渡性房屋各項
目、房協安置屋邨合共尚餘逾
1400個單位可供使用。為應對需
求，房委會屯門寶田中轉屋亦有約
1800個單位可供使用。目前，位
於大埔區的3個過渡性房屋項目已

經或快將額滿，房屋局建議有需要
的居民可先考慮新界的其他項目。

房屋局網頁昨日新增資訊，方
便居民查閱哪些過渡性房屋項目有
較多單位可供入住，並附上查詢電
話，有關資訊會每日更新。

大埔宏福苑火災現場昨日再發現
五具遺骸，令罹難人數增至156人，

包括一名殉職消防員，仍有約30人失聯。至前日（1日），警方已就宏福
苑五級火警累計拘捕15人，包括14男1女涉嫌 「誤殺」 。
調查行動仍在進行，警方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因應今次火災調查，警方昨日設立10條熱線電話，呼
籲市民提供相關影片或相片助查。此外，警方移除一個假
借火災詐騙的假網頁，拘捕一名持有傀儡戶口的女子。

大公報記者 盛德文、蘇荣（文） 調查組（圖／攝錄）

克難前行

掃碼睇片

警方災難遇害者辨認組（DVIU）昨
日在宏昌閣再發現5具遺骸。警方昨日下
午表示，已完成宏仁閣、宏道閣、宏建
閣、宏泰閣、宏盛閣五幢大廈的搜索工
作，其餘的宏新閣及宏昌閣，已分別完
成搜索九成及四成的單位。因應昨日下
午有數個路祭在進行，為免死傷者家屬
目睹遺體搬運而觸景傷情，搜索工作於
下午1時暫停，當路祭完成後，搜索工作
回復進行。

將安排家屬殮房辨認遺體
至昨日下午4時，警方在宏昌閣共處

理13具遺體，減去較早前消防處已發現
的8具遺體，當日新增的遺體數目為5
具。156名死者中，初步已辨認的遺體
有127具，尚待辨認的有29具，相
信仍有30名市民失聯。警方正積極
跟進報稱失聯者的個案，務求盡快
確認他們的情況。

傷亡查詢中心主管總警司曾淑賢
指出，在遺體辨認工作方面，人員已
整合了一些相片，供家屬初步辨認，
隨後會安排家屬前往富山殮房進行遺
體辨認程序。如在該兩個程序中，家
屬仍未能辨認其親人，法醫便會進行

法證程序，包括DNA，以及有需要時進行
牙齒、齒科等鑒證，警方有專門人員聯絡
有關家屬。

新界北總區指揮官林敏嫻表示，調查
隊在DVIU完成搜索後，隨即進入大廈搜
證。目前，調查隊已完成6幢大廈的搜證
工作，包括未受波及的宏志閣，剩下的宏
新閣、宏昌閣會待DVIU完成搜索工作
後，由調查隊進行搜證。

在未來三星期，警方除了會在大廈
內進行搜證，還會在外圍搜證，包括已
倒塌的棚架、竹枝等，可能會壓着一些
重要的證物或遺體，暫未排除該些地方
完全沒有任何重要物件或線索的可能。

林敏嫻指出，大廈棚網是十分重要
的證據，稍後時間安排專人拆除棚網。

內部搜索工作現時分別僅剩1成及6成，
當搜索完成後仍有搜證工作，其後仍有
外圍工作。由於今次火警屬重大災難事
件，因此可能會做包括3D或4D的模型及
系列的跟進工作。保守估計仍需三星期
始能完成。

至前日（1日），警方就宏福苑的五
級火警，分別在觀塘及西貢拘捕2名分別
為59歲和66歲的男子，為相關外牆工程
分判商，涉嫌誤殺。目前，警方累計拘
捕14男1女共15人，年齡40至77歲，涉嫌
「誤殺」 罪名，當中包括維修工程的大
判工程公司及工程顧問公司，涉棚架和
外牆維修相關二判公司人員。

移除詐騙捐款網站 拘一人
警方昨日宣布，就今次火災設立10

條熱線電話，每日上午8時至晚上8時運
作，呼籲市民如有相關影片或相片可提
供，可致電熱線與警務人員聯絡，以協
助警方調查。截至昨午4時半，警方已接
獲9名市民致電有關熱線。

10條熱線號碼分別為：5337 6671、
5337 6672、 5337 6673、 5337 6674、
5337 6675、 5337 6676、 5337 6677、
5337 6679、5337 6680及5337 6681。市
民如欲查詢火災死傷者資料，可致電警
方傷者查詢熱線1878999。

另外，警方於11月29日接報
告，一個假冒當地社福機構的網站企
圖以火災支援基金名義欺詐市民捐
款。警方迅速調查並於同晚移除該網
站，並暫停相關銀行的可疑戶口運
作。目前未接獲市民遭詐騙報告。至
前日（1日），警方拘捕1名傀儡戶口
持有人，被捕人是27歲女子，正被
扣留調查。警方呼籲市民若想捐款幫
助災民，應通過官方和可靠渠道。

【大公報訊】政府調查大埔宏福苑
火災事故發現，有人在棚網中混入不符
合阻燃標準的棚網一起使用。有建材店
認為，應該禁售非阻燃棚網，但要看當
局在政策上如何管制。

在太子經營建材店的東主麥偉強表
示，正常約2米乘10米的棚網售價約75
元，而坊間有不阻燃的棚網售價約40
元，也有人或買來作園藝用途。他表
示，行內做工程一般都知道，棚網必須

用阻燃物料，如有人刻意買非阻燃的棚
網，責任不在零售商。

過往做法「講個信字」
麥偉強稱，其店舖只提供阻燃棚

網，現時店內已經沒有貨。本港市面一
般有售的棚網都由內地入貨，廠商會提
供一份檢驗報告，但作為零售商，以往
做法只是 「講個信字」 ，一般不會再另
外找實驗室檢驗每一批貨，若發現貨物

的重量或顏色有不妥，店方用火燒一燒
做測試，看是否會立刻熄滅。

他又稱，即使有公司找到香港實驗
室測試棚網，但因為不會每個棚網有
一個序號可以追蹤，很難證明哪批貨
做了獨立測試。而若要為棚網每個批
次做認證，並加上序號方便做追蹤，
他估計成本上可能比現時價錢貴10元
左右。實存在灰色地帶，應該全面檢
視。

建材店東主：應禁售非阻燃棚網

責任編輯：黄格煜 美術編輯：熊銘濤

警方設十條熱線 收集影片相片助查
罹難者增至156人 累計15人涉誤殺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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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昨日下午聯同民政總署、社署就宏福苑火災
見記者。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大公報訊】記者黃佩琳報道：大埔
宏福苑大火中，宏志閣是唯一未受波及的
大廈，大廈多日未解封，許多居民關心貴
重物品領取問題。政府昨日宣布，宏志閣
居民可在今、明兩日返回住所，一次性領
取個人物品。

每戶限兩人 一次停留90分鐘
東區民政事務專員黎旨軒昨日會見傳

媒時表示，宏志閣居民可在今、明兩日早
上9時至晚上9時期間的任何時段返回住

所，居民須帶同身份證明文件到廣福邨廣
義樓旁邊的報到處。每人限進入一次，每
戶限兩人同時上樓，可停留最多一個半小
時，之後必須離開。

黎旨軒說，由於現場仍需封鎖進行後
續工作，因此警方要求居民取回重要個人物
品後，必須離開，民政事務總署和公務員應
急隊會派充足人手提供支援，確保每戶上樓
時有公務員陪同。警務人員駐守在每一樓層
維持秩序，如果住戶有需要，在門外守候的
公務員可協助聯絡和搬運行李，社會福利署

的社工亦會在現場支援居民。
政府在今、明兩日提供特別交通服務

安排，安排旅遊巴到政府安排的青年旅舍、
酒店和過渡性房屋，接載居民來往現場，另
有的士車隊和客貨車提供義載服務。黎旨軒
稱，今、明兩日開放時間均達12小時，呼
籲居民不必急於明日一早到場。

至於宏志閣居民何時能回到住所居
住，警務處新界北總區指揮官林敏嫻表
示，大廈居民暫不能搬回住處。而外牆的
綠網作為調查的重要證物，暫不會拆除。

宏志閣住戶今明可回家取重要物品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
道：保安局局長已於昨日行使《維
護國家安全條例》（2024年第6
號）（《國安條例》）第60（1）
條所賦予的權力，在憲報刊登命
令，禁止 「香港議會」 及 「香港民
主建國聯盟」 在香港特區運作或繼
續運作，當日生效。

保安局發言人強調，保安局局
長已命令禁止 「香港議會」 及 「香
港民主建國聯盟」 在香港特區運作
或繼續運作，該兩個組織已即時成
為受禁組織，任何人從事《國安條
例》第62至65條所訂明的行為，
即屬犯罪，包括：以受禁組織的幹

事或成員身份行事，或自稱或聲稱
是受禁組織的幹事或成員；代受禁
組織進行任何活動；參與受禁組織
的集會；煽惑他人成為受禁組織成
員；向受禁組織提供任何形式的援
助或為其牟取會費或援助等，一經
定罪，最高可處罰款100萬港元及
監禁14年。

發言人表示，危害國家安全是
非常嚴重的罪行，該類行為或活動
可能造成極為嚴重的後果。警方會
對相關犯罪行為嚴正執法，呼籲社
會大眾不要以身試法，不應參與受
禁組織的任何活動或與其有任何瓜
葛，與受禁組織劃清界線。

政府刊憲禁兩組織在港運作

房屋局每日更新過渡房入住資訊

▲大埔善導會 「善樓」 的三至四人
單位，環境寬敞設施齊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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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福苑援助基金累計23億 長期支援災民
【大公報訊】記者易曉彤報道：政府

成立的 「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 截至昨
日中午12時，已收到外界捐款達20億
元，連同政府投入的3億元啟動資金，基
金總額約為23億元，會用在協助居民重
建家園，提供長期和持續的支援。社會
福利署社工目前已接觸超過1500個受影
響住戶，為居民登記 「一戶一社工」 的
跟進服務。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表
示，10間慈善團體已同意通過 「一戶一
社工」 處理善款，受影響的居民毋須再
逐個機構填申請表。

政府稱，基金就每位死難者向家屬發
放20萬元慰問金及5萬元殮葬金，截至昨
日，已處理21宗個案；另向每戶受影響家
庭發放5萬元生活津貼，截至昨日已處理
104宗個案。有關款項正陸續發放。政府
向每戶受影響居民提供的1萬元應急補助
金，截至昨日下午4時，已為超過1930戶

登記，並向1916戶派發。
孫玉菡稱，火災後很多社福機構提供

現金援助，善團和政府都留意到有關做法
會令居民不斷填表。他昨日和10間主要慈
善團體會面，各團體同意日後一律通過
「一戶一社工」 處理，政府會有小組作應

對，只要團體表明清楚其資助辦法，相關
社工會按其資助條件和內容，跟住戶溝通
後自動替住戶作申請，住戶只需簽名，善
款由社工或相關公務員送交住戶。

孫玉菡：身故外傭獲80萬元補償
孫玉菡昨日與菲律賓移工部部長會

面，他於其後會見傳媒時表示，據現時掌
握，共有235名外傭在宏福苑工作，當中
94人來自菲律賓、141人來自印尼。合共
有10名外傭在大火中喪生，3人受傷，
192人安全，30人仍然失聯。

他稱不幸身故的外傭，可獲得合共約
80萬元補償，包括超過50萬元法定補償，
以及一次性20萬元慰問金及5萬元補助。
受傷外傭可獲5萬元或10萬元補助，金額
視乎留院時間長短。得以逃生的外傭均有
2萬元慰問金。受傷或目前安全的外傭，
每人獲發一張面值2000元的八達通卡。

▲市民前往宏福苑旁的廣福道休憩處獻花
悼念。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